長庚大學學生急難慰問救助金申請表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生資料
	姓名
	系（所）級
	學號
	身分證字號

	
	
	
	
	

	
	性別
	出生日期
	聯絡電話
	郵局局號、帳號

	
	
	
	
	

	
	聯絡地址： 

	
	戶籍地址：

	家長
（監護人）
	姓名：
	聯絡電話：

	
	聯絡地址：

	申請事由
	請依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、如何、為何等要件陳述。



	家庭經

濟狀況
	

	導師意見
	

	系主任意見
	

	學務處意見
	

	校長批示
	

	備註：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如診斷證明、清寒證明、死亡證明＋除戶戶口名簿等）及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。表號：B01701 A-1


